
臺北市芳和實驗高級中學籌備處 110 學年度教師甄選 
報名費退費申請書 

申請人  

申請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
 

電子郵件 
 

聯絡電話 
市話： 

手機： 

聯絡地址 
 

報考科目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科 

申請退費金

額 
初試報名費 300元 

應檢附資料 應考人本人存摺封面 （請勿黏貼於本申請書上） 

退費帳戶 

姓名(需為應考人本人帳戶)： 

匯款銀行(郵局)名稱：(匯款為銀行者，務必填寫分行，始能入帳) 

___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___分行(___________________郵局) 

帳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應考人簽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說明 

一、欲辦理報名費退費者，請於本校所訂退費期限內，以電子郵件申

請，並附上本退費申請書（務必簽名）及本人存摺封面（前述資

料，以拍照或掃描成電子檔均可，惟需清楚可辨識），俾憑辦理後

續退費作業。 

二、有關退費申請一經電子郵件送出，即視為放棄本次教師甄選報名資

格，不得應試，後續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再行參加，若因疫情狀

況需再次延期，因行政作業已展開，將不再辦理退費，請應考人務

必謹慎思考。 

三、本校預計於本次教師甄選作業全部完峻後一個月內退費完成，屆時

請應考人自行確認。 

【 審核欄 】（以下由本校填寫） 

教務處 
總務處 

(確認報名費已繳情形) 
校長 

 

  

 


